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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關於出資參與設立合資公司的公告

一 . 交易概述

根據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或「重慶鋼鐵」）業務發展需要，
本公司擬定以自有資金人民幣4,000萬元與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
公司（「中國寶武」）、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寶鋼股份」）、馬鋼（集團）
控股有限公司（「馬鋼集團」）、武漢鋼鐵集團鄂城鋼鐵有限責任公司（「鄂
城鋼鐵」）和廣東韶鋼松山股份有限公司（「韶鋼松山」）共同投資組建
寶武原料採購服務有限公司（「寶武原料」或「合資公司」，暫定名，以
工商登記註冊為準）。

2020年3月27日，本公司召開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通過
了《關於出資參與設立寶武原料採購服務有限公司的關聯交易議案》，
董事會審議通過以及其他合資方履行完內部審批程序後，合資各方
正式簽訂合資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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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公司總經理劉建榮先生曾在韶鋼松山擔任董事、副董事長等職務，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 10.1.6條（二）的規定，韶鋼松
山為本公司過去 12個月內的歷史關聯方，故本次出資參與設立合資
公司構成《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的關聯交易，但不構成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關連交易。

截至本次交易為止，過去 12月內本公司進行的與本次交易類別相
關的關聯交易累計 1次，發生的關聯交易金額為人民幣 250萬元，未
達本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具體請參見本公司於
2019年8月12日發佈的《關於擬共同設立合資公司的公告》、於 2019年
8月13日發佈的《關於<關於擬共同設立合資公司的公告>的補充公告》
以及於2019年12月17日發佈的《關於共同設立合資公司的進展公告》。

二 . 投資標的基本情況

企業名稱：寶武原料採購服務有限公司（暫定名）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註冊資本：5億元人民幣

住所：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世博大道 1859號寶武大廈

股權結構：寶鋼股份持股49%、馬鋼集團持股17%、中國寶武持股
10%、鄂城鋼鐵持股 8%、韶鋼松山持股 8%、重慶鋼鐵持股 8%；股東
各方以現金方式出資，資金來源由股東各方自行籌集，在公司登記
設立之日起1個月內繳納完畢所有認繳出資額；董事會由9名董事組
成，分別由中國寶武提名2名董事候選人，寶鋼股份提名2名董事候
選人，馬鋼集團提名1名董事候選人，鄂城鋼鐵提名1名董事候選人，
韶鋼松山提名1名董事候選人，重慶鋼鐵提名1名董事候選人，由股
東大會選舉產生，設立職工董事1名，由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
者其他形式民主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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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出資比例、出資方式及認繳的出資額明細表

股東名稱 出資比例 出資方式 認繳出資額

(%) （人民幣萬元）

中國寶武鋼鐵集團有限公司 10 貨幣 5,000

寶山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49 貨幣 24,500

馬鋼（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17 貨幣 8,500

鄂城鋼鐵有限責任公司 8 貨幣 4,000

廣東韶鋼松山股份有限公司 8 貨幣 4,000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8 貨幣 4,000   

合計 100 ╱ 50,000
   

經營範圍：從事以大宗原燃料為主的貨物及技術的進出口業務，國
內貿易（除專項規定），國際貿易，貨運代理，船舶代理，煤炭買賣，
煤炭批發零售，實業投資，第三方物流服務（不得從事運輸），遠洋、
沿海和沿江的租船業務，電子商務（不得從事增值電信、金融業務）（依
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以上資訊以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核准登記為準。

三 . 合資合同主要內容

（一） 本次投資設立合資公司的註冊資本人民幣 5億元，股東認繳的
出資額、出資比例、出資方式及出資期限分別為：

1. 寶 鋼 股 份 的 出 資 額 為 人 民 幣 貳 億 肆 仟 伍 佰 萬 元
(RMB245,000,000)，佔 合 資 公 司 註 冊 資 本 的 百 分 之 四 十 九
(49%)，出資方式為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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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鋼集團的出資額為人民幣捌仟伍佰萬元 (RMB85,000,000)，
佔合資公司註冊資本的百分之十七 (17%)，出資方式為貨幣；

3. 中國寶武的出資額為人民幣伍仟萬元 (RMB50,000,000)，佔合
資公司註冊資本的百分之十 (10%)，出資方式為貨幣；

4. 鄂城鋼鐵的出資額為人民幣肆仟萬元 (RMB40,000,000)，佔合
資公司註冊資本的百分之八 (8%)，出資方式為貨幣；

5. 韶鋼松山的出資額為人民幣肆仟萬元 (RMB40,000,000)，佔合
資公司註冊資本的百分之八 (8%)，出資方式為貨幣；

6. 重慶鋼鐵的出資額為人民幣肆仟萬元 (RMB40,000,000)，佔合
資公司註冊資本的百分之八 (8%)，出資方式為貨幣。

股東各方應在合資公司登記設立之日起1個月內，繳納完畢所
有認繳出資額。

（二） 股東會：寶武原料股東會由全體股東組成，是合資公司的權力
機構，依照合資公司章程和《公司法》等行使職權。各股東按照各
自實繳出資比例行使表決權。

董事會：合資公司設董事會。董事會由 9名董事組成，分別由中
國寶武提名2名董事候選人，寶鋼股份提名 2名董事候選人，馬
鋼集團提名1名董事候選人，鄂城鋼鐵提名 1名董事候選人，韶
鋼松山提名1名董事候選人，重慶鋼鐵提名 1名董事候選人，由
股東會選舉產生；設立職工董事 1名，由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
會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選舉產生。

監事會：合資公司設監事會，由 3名監事組成，中國寶武、寶鋼
股份分別提名 1名監事候選人，由股東會選舉產生；設立職工監
事1名，由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其他形式民主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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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資公司設總經理一名，由董事會決定聘任或解聘。設副總經
理等其他高級管理人員若干名，由總經理提名，董事會決定聘
任或解聘。總經理、其他高級管理人員構成合資公司經理層。

（三） 股東一方如未能按合資合同或合資公司章程約定的時間和金
額如期繳清其應繳納的註冊資本（包括增資的部分），除應在一
個月內履行出資義務外，違約方必須按逾期天數向合資公司支
付拖欠金額部分每日萬分之五的違約金。

（四） 凡因執行合資合同所發生的或與合資合同有關的一切爭議，各
方應通過友好協商解決；如果協商不能解決的，任何一方應向
合資公司所在地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解決。

（五） 合資合同經各方股東法定代表人或委託代理人簽字、單位蓋章
後生效。

四 . 交易的定價政策及定價依據

本公司與中國寶武、寶鋼股份、馬鋼集團、鄂城鋼鐵、韶鋼松山簽署
合資合同，在上海市共同設立合資公司，合資公司註冊資本人民幣
5億元，本公司持股 8%，以現金出資人民幣 4,000萬元，本次交易合
同的簽訂按照市場化及共建、共治、共用原則，以及公開、公平、公
允交易原則進行，不存在損害本公司和股東利益的情形，也不影響
本公司的獨立性。

五 . 本次交易的目的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中國寶武為全球鐵礦石最大的採購者，通過構建統一運作的原料資
源分享平台，可以解決分散採購導致的資源平衡、談判簽約、金融
服務、風險管理、物流配送、智慧供應鏈等痛點，實現保供、降本、
增效及提升定價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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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出資參與設立寶武原料，可借助中國寶武品牌、規模、資金、
物流和配礦技術等優勢，充分發揮協同效應，提升自身鐵礦石資源
保障能力，獲取更優惠的商務條款和金融服務，享受更專業的物流
配送服務和配礦技術服務，符合本公司未來發展規劃要求。

六 . 相關風險提示

本次出資參與設立合資公司，在市場拓展、生產經營、內部控制、人
力資源管理等方面均有較高要求，合資公司成立後能否實現發展目標，
仍存在一定的不確定性。

本次成立合資公司之適用百分比率皆低於5%，故相關交易不構成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4章下之須予公佈的交易。

承董事會命
重慶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孟祥雲

董事會秘書

中國重慶，2020年3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周竹平先生（非執行董事）、宋德安先生（非
執行董事）、張朔共先生（非執行董事）、李永祥先生（執行董事）、涂德令
先生（執行董事）、王力先生（執行董事）、徐以祥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辛清泉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王振華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


